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榕长生态罚不罚〔2025〕0004号

当事人名称：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刘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1E
地址：福州市长乐区福州滨海新城万新路99号
我局于2025年8月14日对你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你公司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你公司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从2024年5月开工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项目；目前该项目处于建设阶段，对照施工图纸，该项目底质改良修复、湿地及后滨植被修复等工程已完成，还有部分松木桩围挡还未完成建设；检查时你公司已自行停止项目建设，现场未在施工。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8月14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工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
2.2024年8月18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工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
3.2025年8月14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勘察平面图1份（证明你公司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工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
4.2025年8月14日福州市长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公司现场情况进行拍照的照片资料5份（证明你公司涉嫌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工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
5.福建省环境监察执法系统案件台账截图1份（证明你公司两年内环境违法次数）；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节选）1份（证明你公司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应报批的环评文件类型）；
7.信访投诉平台在线调阅截图2份（证明未发现你公司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
8.2025年8月18日你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的法人主体资格及工商注册信息）；
9.2025年8月18日你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10.2025年8月14日你公司提供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1份（证明你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
11.2025年8月14日你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你公司受托人资格有效性）；
12.2025年8月18日你公司提供的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你公司受托人身份信息）；
13.2025年8月14日你公司提供的受托人身份证明书1份（证明你公司受托人身份信息）；
14.2025年8月14日你公司提供的《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节选）1份（证明你公司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位于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15.2025年8月14日你公司提供的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项目施工图纸1份（证明你公司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处于建设期）；
16.2025年8月18日你公司提供的《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环保措施的说明》《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监理日志》（证明你公司在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建设施工期间文明施工、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17.2025年8月16日你公司提供的《关于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项目总投资额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你公司建设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的总投资额）；
18.2025年8月18日你公司提供的《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符合生态保护红线允许有限人为活动论证报告》（节选）1份（证明你公司已对在生态保护红线内进行有限人为活动进行论证）；
19.执法人员执法证件复印件2份（证明执法人员的执法合法性）。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的规定。
我局于2025年11月17日送达《福州市生态环境局不予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闽榕长生态罚事告〔2025〕0004号）告知你公司陈述和申辩权利，你公司在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你公司放弃陈述和申辩权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的规定，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个性裁量基准表（一）建设项目管理及评价制度类，序号1，违法行为：“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未依照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报告书、报告表未经批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的裁量因素、裁量等级代入计算，应处罚金额为人民币肆拾伍万元整（￥450000.00）。
经调查，你公司违法行为：1.生态环境危害后果方面：①该项目是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受损的湿地进行修复，有利于提升闽江河口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稳定，符合福建省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要求，为非营利的公益性项目；②该项目施工过程中有采取洒水、喷淋、裸土覆盖及建筑垃圾规范处置等文明施工，落实相关环保措施；③根据现场检查情况，该项目位于梅花镇海边，周边无居民；项目已停止建设，现场未施工，未发现有废水、废气排放；④调阅信访投诉平台数据，近两年未接到你公司建设项目相关投诉，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属于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2.改正行为方面：你公司主动停止了项目建设，编制并报批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在违法行为发现前主动书面邀请我局现场指导帮扶，属于及时改正。3.违法行为方面：经查询省执法系统平台，你公司近两年内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属于初次违法。
综上，你公司实施的生态修复项目，核心价值在于提升闽江河口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区的稳定，具有福州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积极的生态意义。项目实施过程中，你公司主动落实相关环保措施，还书面邀请我局现场指导帮扶，体现了主动配合监管、规范推进工作的态度。从违法情形来看，该行为属于初次违法且生态环境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未对周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和《福建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作出如下处理：
1.不予行政处罚。
2.开展教育。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仓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对你公司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如下：
1.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学习，提高环保法律意识和管理水平。
2.严格遵守在滨海新城五显鼻退塘还湿与生境修复工程项目获得环保审批前不得恢复建设的要求，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11月25日


